数据采集工作时间安排
1. 9月13日（周二）召开数据采集平台工作会议。

2. 9月13日~9月21日，各部门进行数据填报，并将汇总表于9月21日下班前报到示范办。

3. 9月22日~9月27日，示范办对各部门上报数据进行检查、整理、汇总。

4. 9月27日~9月30日，示范办对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修改，各部门务必于9月30日前将修改后的数据报于示范办。

5.10月8日~10月14日，示范办进行二次汇总，并在10月14日前将本次数据采集平台填报情况向学院汇报。

6.10月15日~10月17日，根据学院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。

7.10月20日前完成本次数据采集平台的填报工作。

8.10月25日前上报省教育厅。

